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附加险条款 

 

附加场所内清理费用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

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

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单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被保险场所内从事保险单载

明的业务时，因突发意外事故导致被保险人在被保险场所内的自身财产遭受污染损害的，保

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对被保险场所内的污染物进行清理所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清理费用。  

赔偿限额 

第三条  本附加险下的清理费用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最高不超过合同

载明主险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且累计赔偿限额不在主险之外另行计算。本

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被保险人的义务 

第四条  被保险人应当在发生意外事故后，在合理的最快时间内通知保险人，并在保险

人的监督下进行清理行动、发生清理费用。 

 

附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

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

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单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被保险场所内从事保险单载

明的业务时，因突发意外事故导致污染损害，由此造成的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如果第三者在

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精神损害索赔，对于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应当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保险人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 

第三条  本附加险下的对第三者精神损害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最高不

超过合同载明主险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且累计赔偿限额不在主险之外另行

计算。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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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自然灾害污染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

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

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经合同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单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

险人在被保险场所内从事保险单载明的业务时，因发生自然灾害（地震和海啸除外）导致污

染损害，由此造成的主险约定的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费用。 

                                赔偿限额 

第三条  本附加险下的各项赔偿限额最高不超过主险载明的各项赔偿限额，且不在主险

赔偿限额之外另行计算。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附加渐进性污染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

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

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单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被保险场所内从事保险单载

明的业务时，因业务需要所进行的经常性排污行为所导致的渐进性污染，由此造成的主险约

定的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及费用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 

第三条  本附加险下的各项赔偿限额最高不超过主险载明的各项赔偿限额的 50%，且

不在主险赔偿限额之外另行计算。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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